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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职安健协【2026】15 号

关于举办 2026 年生产经营单位
职业健康培训班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国家、广东省和广州市职业健康会议精神和《职业病防治法》

第三十四条和国家卫生健康委第 5 号令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》

第九条、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及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加强用人

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通知，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

强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通知（国卫办职健函〔2022〕441

号），为满足生产经营单位职业健康主要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培训需求,

强化职业病危害用人单位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，增强劳动者的职

业病防范意识。本会拟于 2026 年 4 月份举办面向全市生产经营单位职

业健康培训班。请各有关单位根据自身工作实际和企业情况，采取自

愿原则报名参加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对象

1、未经过职业健康专项培训的单位负责人（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职

业健康负责人）、职业健康专（兼）职管理人员。

2、2026 年之前已取得职业健康培训合格证但今年还未参加继续

教育的人员。

二、培训内容：详见附件 1《职业健康培训课程安排》。

三、培训时间：2026 年 4 月 1 日；上午 8:30 分报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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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继续教育：4 月 1 日（线下培训）；

2、初次领证：4 月 1 日（线下培训）+ 线上“穗职云教”平台 8

学时

四、培训地点：荔湾区应急物资储备中心（荔湾区防灾减灾科普

中心）；地址：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 85 号一楼。交通指引：地铁 8 号

线或 5 号线西村站 D 出口左转 100 米

五、报名及收费方式：

1、热线电话：020-83655015；王小姐 13631325731。

2、培训费：初次领证：320 元/人。继续教育：220 元/人。

会员单位免费名额：理事单位免费 20 个复训名额，普通会 员单位免

费 10 个复训名额。

3、报名流程与缴费方式：

（1）继续教育报名流程：关注“广州市职安健协会”微信公众号，

在“培训中心”→“个人中心”→“个人资料”（必须填写）；点击

“培训中心”→“线下报名”，点击“职业健康培训（2026 年 4 月 1

日）”，缴费后完成报名（须手机微信支付）。

（2）初次领证报名流程：关注“广州市职安健协会”微信公众号，

在“培训中心”→“个人中心”→“个人资料”（必须填写）；点击

“培训中心”→“线上报名”→26 年 4 月线下班新考证人员专用（负

责人入口）或者（管理人员入口），缴费后完成报名（须手机微信支

付）。

（3）如需对公转账请联系协会工作人员（王小姐 13631325731

（微信同号），可加微信沟通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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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号二维码，请打开微信扫一扫关注

4、报名截止时间：3 月 28 日 23 点。

六、报到时需提交的资料

1、初次领证学员请提交近期大一寸彩色免冠照片 1 张（请在背面

写上单位名称和本人名字），继续教育的学员提交证书原件。

2、报到当天请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《报名回执表》（附件 2）和

《职业健康培训委托书》（附件 3），同一单位报名只需提交一份。

3、请各位学员务必携带身份证原件，用于考勤打卡使用。

七、培训考试与发证

1、初次领证人员和继续教育人员均需参加无纸化考试。

（1）继续教育考试流程：微信关注 “广州市职安健协会”微信

公众号，在“培训中心”→“线下考试”栏目进行答题考试。

（2）初次领证考试流程：微信关注 “广州市职安健协会”微信

公众号，在培训中心→个人中心→我的学习→前往考试栏目进行答题

考试。

2、考试时间：继续教育人员为 4 月 1 日下午授课结束后现场进行，

初次领证人员完成规定线下班+线上 8 个学时课程后，再自行进行线上

考试。

3、初次领证：课程培训安排线上与线下结合学习方式。线上学习

流程报到当天发放，参加培训学员完成培训课程并考核成绩合格者，

发放培训证明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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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继续教育：课程培训安排一天（即 4 月 1 日线下）。培训上课

当天，请提交《职业健康培训合格证》原件，经广州市职业安全健康

协会培训考核合格后加盖培训印章，证书当天发回培训学员。

5、考试之前可以提前在题库练习，扫一扫上面二维码关注，在企

业服务→题库练习进入答题。

附件：1、职业健康培训课程安排

2、报名回执表

3、职业健康培训委托书

4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用人单位职业

卫生培训工作的通知

广州市职业安全健康协会

2026 年 3 月 4 日

（如单位参加培训人数较多或有特殊需求，协会可提供送教上门，按

需设计课程，也可专题讲座，欢迎来电咨询）

主题词：职业健康 培训 通知

广州市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2026 年3 月 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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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职业健康培训班课程安排

上课地点：荔湾区应急物资储备中心（荔湾区防灾减灾科普中心）；地址：

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 85 号一楼。交通指引：地铁 8 号线或 5 号线西村站 D 出口

左转 100 米,建议乘坐公共交通工具，不提供免费停车位。

日期 时 间 课 程

4.1

线下

上午

8:30-9:00 报到

9:00-10:40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实务

10:40～12:00
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责任与职业病危害

事故应急救援

下午

13:30～15:00 健康企业建设优秀案例分析

15:00～16:30 常见职业病防治违法违规案例分析

16:30～17:00 继续教育人员考试

新考

线上

培训

课程

4 月 2 日—4 月 4 日

（需三天内完成剩余

8 个学时线上课程）

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机构、规章制度

职业病防治计划与实施方案

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、检测与控制

职业病案例警示教育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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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报 名 回 执 表

（单位盖章）

单位名称 联系人

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

企业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工人数量 行业类型

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
考证类别

A/B/CA/CB
手机号码

单位开票信息

（必填）

单位全称：

纳税人识别号（统一信用代码）：

电子邮箱（用于发送电子发票）：

注： 1、考证类别：职业健康初次领证负责人（选A）
职业健康初次领证管理人员（选B）
职业健康负责人继续教育（选CA）
职业健康管理人员继续教育（选CB）

2、协会联系人：王小姐 13631325731。

3、如果已有《职业健康培训培训合格证书》的，请交上证书原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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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职业健康培训委托书

广州市职业安全健康协会：

为加强我司职业健康培训管理，切实履行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

主体责任，根据《关于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的通知》（安

监总厅安健【2015】121 号）的要求，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

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通知，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

进一步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通知（国卫办职健函〔2022〕

441 号），经研究，决定委托你会于 2026 年 月对我司 、

等 位同志进行职业健康负责人和管理人员的专业性新培训和继续教

育培训。本次培训费用由我司按照双方商定的标准直接支付给你会，

有关的具体培训时间、培训内容和考核方式以你会的文件通知为准。

此托，致谢。

委托企业（盖章）：

2026 年 月 日

（联系人： ，联系电话：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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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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